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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业绩显著，但仍是短板 
 

全国政协委员  郑秉文 
 

 

    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群体对养老保险产品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等特点，商业

保险机构是社会保险基础上提供这些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在过去的几年里，各地商业保险积极探

索，不断创新。尤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地方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不断推出新产品与新服

务，甚至有条件的地区将财政因素引入进来，取得较好的效果。 

    2018年 12月 3日至 8日，我参加了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在上海市、苏州工业园区就

“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专题调研。此次调研的是上海市和苏州工业

园区税延养老保险试点情况。调研组召开了座谈会 6场，走访多家企业，获取的数据翔实，收获

很大。 

    此次调研结果显示，税延养老保险在上海和苏州工业园区初步取得了成就。自 2018年 5月 1

日正式试点至今，已有 19 家保险公司符合试点条件，为满足市场多样化的产品需求，推出三大

类全产品体系。其中有 62 款产品进入市场，累计实现保费收入（新单和续期）4590.2 万元，保

单件数 33154件。 

    税延养老保险政策推出后，社会各界反响热烈，三地政府和保险公司积极推进这一重大民生

工程落地，确保政策红利惠及于民。 

    不过，税延养老保险试点半年来的现状低于预期。一个重要参照是“商业保险养老金”（锁

定退休年龄）：2017年江苏省商业保险养老金规模为 98.27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比重 3.79%，

苏州商业保险养老金 22.4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比重 4.97%。商业保险养老金这个比重已经很

低，但税延养老保险半年试点仅为 280.4 万元，按这个比例推算，税延养老保险仅占苏州人身险

保费收入的 0.01%，与没有任何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养老金相比，差距十分悬殊。 

    从全国的范围来看，按照江苏和苏州的比例推算，2017 年全国的商业保险养老金大约只有

1000亿元（2017年全国人身险保费收入 2.67万亿元），仅占 GDP的 0.1%，这个比例已经很低，

几乎低于所有发达国家，按照苏州税延养老保险试点半年的规模来推算其占 GDP 比重的话，那

就更低了。 

    为什么有税收政策支持的税延养老保险还不如没有任何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养老

金”？主要原因在于个税制度安排整体上不匹配，纳税人投保的可及性很差。纳税人投保时离不

开供职机构的财务配合，投保人不能独立地以纳税人的身份在任何地点和时点实现自由购买，这

是税延养老保险与没有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养老金相比的一个最大制约因素，也是税延健康

险之所以其销售情况远不如普通健康险畅销的主要制约因素。就是说，在现行个税制度安排下，

任何有税优政策支持的福利计划都比不上普通保障产品更能普及开来的根本原因，只要“沾”上

个税，投保人就离不开“单位”，大部分纳税人只能望洋兴叹；只要涉及“单位”，就涉及了单位

的行政审批流程和繁琐的抵扣流程，比如，投保人需录入单位税号等相关单位信息，中保信平台

逐月生成税延养老保险抵扣凭证，投保人需提交单位人力资源部门和财务部门按月办理抵税事

宜。对此，投保人及其供职单位都会失去投保动力。 

    此外，税延限额计算复杂，也抬高了投保门槛。按规定，税延养老保险保费优惠限额按照当

月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收入的 6%和 1000 元孰低办法确定。当月收入 6%的限额计算较为

复杂，因为每月收入起伏较大，需每月进行比对 1000元和月工资薪金 6%孰低，逐月对缴费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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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确认调整，操作不便、容易出错，一旦有一个月收入较低不够资格就有可能出现缴费“断裂”

而难以接续上去。并且，季度和年度集中发放绩效的情况下，这部分收入无法充分享受政策优惠。 

    第三，税延额度低，激励程度十分有限。个人缴费税前扣除按 6%或 1000元取低值，抵扣标

准较低，撬动保费规模有限，无法真正满足老百姓养老储备的缺口需求，即使个人有超额缴费意

愿和能力，因超额缴费部分不能享受税延政策优惠，将面临缴费期和领取期双重征税问题。 

    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是中央早已明确既定方针。近年来商业保

险在养老保障体系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但整体看仍是一个短板，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

力度。 

    首先，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应尽快设置时间表和确定制度模式。15个试点城市的制度设计显示，

商业保险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提供是大势所趋，目前已积累一些经验。由于“自愿”参与试

点的城市越来越多，遍地开花的趋势正在形成，各试点城市的制度设计存在较大差异性，如不能

尽快将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模式确定下来，没有设定全国统一制度的时间表，随着时间的推移，

未来统一制度的成本将越来越高。这对刚刚组建的国家医保局来讲，应尽快将其纳入议事日程。

同时，发展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险也应提到议事日程，应鼓励保险公司为参保群体量身定制个性化

居家护理服务产品，将专业医疗服务带进千家万户，这是公共养老医疗服务的有效延伸和有益补

充。 

    其次，应鼓励保险公司开发保费低、覆盖广的人身类保险，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对这部分保费

可以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尤其对老年群体综合意外保障项目的开发，对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的

风险保障项目的研发等应给予支持，针对失能、半失能和失智、半失智的老年群体开发的护理保

险项目。 

    再次，应鼓励险资投资养老服务业。险资应积极发挥商业养老保险资金长期性、稳定性的优

势，以投资新建、参股、并购、租赁、托管等方式参与到养老服务、康复管理、医疗护理、休闲

康养等养老健康服务设施和机构的投资上来，增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险资布局养老产业，支持

险资通过股权直投。债券投资、设立基金等方式参与到养老产业中来，地方政府可通过搭建险资

和养老产业项目对接洽谈会等方式为险资投资养老产业穿针引线，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

养老服务需求。 

    最后，要高度重视税延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和推广工作，这是决定我国是否能建立起多层次

养老保险体系的一个攻坚战。 


